
致:立法會長期護理聯合小組委員會 

 

事：就私營院舍服務質素關注事宜 

 

   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（下稱：聯席）一直關注本港資助及私營院舍服務發展，聯席

集合本港家長組織的民間力量，就資助及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、資助院舍的規劃，以

至智障人士的長期顧理及照顧表達意見。 

 

 現時，政府在殘疾人士院舍及安老院舍上有兩大角色；第一，政府需要負責規劃

資助院舍的供應，即規劃院舍的提供，滿足社會的需要；第二，社署會就合資格的院

舍發牌及監管，確保院舍乎合法例及實務守則的要求。然而，聯席認為政府沒有做好

上述兩個角色；資助院舍規劃長期不足，未能追上社會的需要，而令有需要的長者及

殘障人士「被迫」進入私營院舍服務市場，而私營市場的特點是以「金錢主導服務」，

令可負擔高昂費用的人士可以享有較有質素的服務，而貧窮或低收入人士只能使用質

素低劣的院舍。社署在這個背景下只依照法例執行發牌及監管，根本完全沒有考慮長

者及殘障人士的康復、照顧、護理、社交康樂、社會融合及參與生活安排等需要，以

一個「低門檻」的法例發牌，之後以一個管理角度去監管，根本無助提昇有需要入住

院舍的長者及殘障人士的福祉，不良院舍的情況在私營院舍中尤其嚴重。 

 

 因此，聯席認為要改善現況，政府對上述兩個角色有所承擔，不能再容許低劣質

素的私營院舍繼續存在，當務之急更是需要以長者及殘障人士的福祉為本，規範各院

舍能滿足院友的各項基本的康復及生活需要。聯席認為，政府必須立即調高發牌的門

檻，大大增加院舍的人手比例，為確保服務質素能滿足院友的康復及生活需要，條例

亦認要求院舍聘請註冊護士、物理治療師、社工等專業人士，以提升院友照顧的質素。

聯席同時認為，社署應放棄以管理角度監管，更應從「人的基本需要」這個角度考慮

院友的需要，確保院舍的各種生活安排上可享有基本的人權。 

 

聯席明白資助院舍及私營院舍同樣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，而前線工作人員如護理

員和起居照顧員的流失率亦長期處於高水平，院舍需要經常聘請替假員工、兼職員工

或安排現職員工分擔工作以應付需要。替假員工和兼職員工一般都對服務流程較不熟

悉，因此長期依賴這類員工，既影響了提供服務的穩定性，亦使工傷、投訴和院友意

外的風險增加。為了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，資助及私營院舍往往花費高昂費用購買服

務，服務質素卻又未見改善，更打擊現職員工的士氣，對院舍的運作及管理都帶來負

面影響；而更嚴重的是，院友的照顧和生活質素卻在這問題下嚴重受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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